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
铜经信罚告字 〔 2026 〕 2 号

重庆杰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：

经查你单位于 2024 年 6月 17日 11 时许在 铜梁区巴川街道中南路顺丰168汤包门口施工过程中存在毁损燃气管道 的行为，以上事实有 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。涉嫌违反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毁损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，不得毁损、覆盖、涂改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的规定，依据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拟对你（单位）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 处罚款65000元（大写：陆万五仟元整） 。

☑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，本机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执法机关联系地址： 铜梁区东城街道龙安大道24号（科创中心A栋5楼）
联系人： 毛贤泉     联系电话： 45689020 
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26日

